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技术服务要求”中凡标注“▲”的参数或要求不响应或不满足的，投标文件即作投标无效处理。
3.不需要投标人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4.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需求一览表中内容如与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相关条款不一致的，以本表为准。
6.本项目采购需求表中要求提供的文件材料或承诺书，请在《商务条款偏离表》或《服务需求、技术需求偏离表》中应答时，注明相关文件材料或承诺书放置的页码。
7.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其服务或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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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广西南方丘陵地带（南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项
	1
	一、总体要求
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级审计工作都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2022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已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纳入重点工作，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全区“十四五”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2〕73号），2025年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面积达70%以上。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3〕43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24〕4号）要求，国家、自治区对广西南方丘陵地带（南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确保有序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完成70%绩效任务，加快广西南方丘陵地带（南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建设，需编制相应的实施方案指导后续工程具体实施建设，并结合实施情况对工程措施进行动态调整，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二、工作内容
（一）编制广西南方丘陵地带（南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1.摸清示范工程项目范围内基本情况
对工程范围内废弃矿山概括、生态和土地权属问题等进行资料收集，开展矿山现场和遥感调查，掌握工程范围内矿山基本情况，分析南宁市当前自然地理和生态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矿产资源开发和废弃矿山修复进展。
2.识别生态问题和原因
参照生态系统，从生态格局、环境条件、胁迫因素、物种组成、服务功能、外部交换等多个维度，对示范工程项目范围内的矿山生态问题进行识别，按行政区划予以分级分类标注，并就突出的矿山生态问题和原因进行重点分析和评价。
3.分析南宁市“十三五”以来的矿山修复工作
对南宁市“十三五”以来的矿山修复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对广西南方丘陵地带（南宁）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后续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
4.明确南宁市矿山生态修复总体目标
基于南宁市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谋划南宁市矿山生态修复的总体思路、布局和基本原则，明确矿山修复总体目标、优化工程内容、进度时间安排等，并细化分解子项目和绩效指标。
5.测算工程概算与资金渠道
明确示范工程项目的测算依据与标准，计算费用构成，分解细化各项工程所需费用，并汇总测算工程总费用，依据财政状况和资金来源，分析制定子项目资金计划，提出资金筹措方式和途径。
6.项目组织管理和监督方式
从组织领导、制度体系、管理机制、科技创新、监督检查、适应性管理、资源整合等多个角度，提出示范工程项目组织管理和监督方式。
7.分析工程的实施效益
根据工程的实施内容，对项目的生态效益（含生态系统质量、碳汇等方面）、社会效益（含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经济效益（含直接经济收益、间接经济收益等）进行全面分析，测算项目的预期效益和成效。
（二）实施方案适应性调整
做好动态跟踪，对项目工程实施具体情况、资金落实情况、绩效完成情况等有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对实施方案进行适应性调整，确保实现项目最大效益。
▲三、作业规范及依据
（1）《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验收规范》（TD/T1069-2022）
（2）《金属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 43933-2024）
（3）《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规程》（TD/T 1068-2022）
（4）《滑坡防治设计规范》（GB/T38509-2020）
（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6）《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 0221-2006）
（7 ） 《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000）》（DZ/T0261-2014）
（8）《集镇滑坡崩塌泥石流勘查规范》（DZ/T0262-2014）
（9）《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 43935-2024）
（10）《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11）《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651-2013）
（12）《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技术规程》（LY/T1840-2020）
（13）《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范》（LY/T2356-2014）
（14）《岩溶石漠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LY-T2902-2017）
（15）《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NY/T1120-2006）
（16）《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NY/T1342-2007）
（17）《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18）《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TD/T1070.1-2022）
（19）《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2部分：煤炭矿山》（TD/T1070.2-2022）
（20）《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4部分：建材矿山》（TD/T1070.4-2022）
（21）《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
（22）《土地复垦技术要求与验收规范》（DB45/T892-2012）
（23）《石漠化治理造林技术规程》（DB45/T626-2009）
（24）《土地整治工程 第1部分：建设规范》（DB45/T1055- 2014）
（25）《土地整治工程 第2部分：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DB45/T1056-2014）
（26）《土地整治工程 第3部分：验收技术规程》（DB45/T1057-2014）
（27）《膨胀岩土滑坡防治工程技术规范》（DB45/T1250-2015）
（28）《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程》（DB45/T1625-2017）
（29）《危岩防治工程技术规范》（DB45/T1696-2018）
（30）《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
（3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技术》（GB/T16453.1-2008）
（32）《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GB/T32864-2016）
（33）《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0287-2015）
（34）《煤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 43934-2024）
（35）《石油天然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 43936-2024）
（36）《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验收规范》
▲四、技术要求
1.数学基础
（1）平面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2）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3）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正形投影按3度分带，中央子午线为东经108°。
2.其他要求
（1）符合《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规程》（TD/T 1068-2022）对于实施方案编制的要求。
（2）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TD/T1070.1-2022）对于技术方法和工作流程的要求。
（4）实施方案编制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和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5）纳入项目的图斑不包含负面清单内容，符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家管控要求，通过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
（6）方案编制过程中示范工程项目生态问题、必要性重要性、分区、修复模式、示范性、 技术方法等内容需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交流、论证，确保本项目具体修复措施、技术、 方法、后期管理方案在国内切实可行。
▲五、成果要求
1.矢量成果：
（1）典型矿山实景三维数字模型（电子版1套，osgb格式）。
（2）典型矿山生态修复实景效果图（含前、中、后三期修改后图件成果，电子版1套，JPG格式）。
（3）项目区范围内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子项目数据、新增耕地潜力、建设用地复垦潜力数据（含前、中、后三期修改后图件成果，电子版1套，gdb格式）。
2.报告文本类成果资料：
（1）实施方案文本（2024年）（电子版1套，纸质版3套）；
（2）根据适应性调整要求调整后的实施方案文本（电子版1套，纸质版3套）；
（3）图件集：项目区范围内与生态保护红线叠合图、示范工程项目拟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与“三区三线 ”空间关系图、示范工程项目布局图；工程范围（基期年）遥感影像图、示范工程项目的工程范围（基期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典型图斑工程部署平面及剖面图、典型图斑治理效果图、单图斑遥感影像、照片图。（电子版1份，纸质版3份）；
（4）附表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一览表、图斑工程量统计表、投资估算表（文本电子版1份，纸质版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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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合同签订后180日内提交项目所有成果资料。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南宁市自然资源局。
▲四、售后服务内容：
1、质量保证期1年（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在质量保证期内，当国家政策、标准、技术规范发生改变或成果出现质量问题时，中标供应商须免费修改完善相关内容，并重新提交根据适应性调整要求调整后的实施方案文本。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2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3个工作日内完成问题处理。
▲五、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①设计费：设计成本及现场调研、基础资料收集，中标供应商因项目评审、咨询、汇报的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②会务费：包含过程中所有的专家评审（含咨询、交流等多种形式）所需要的专家评审费、专家咨询费、专家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③材料费：包含汇报材料及成果打印费。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项目验收的费用；
（4）技术支持、售后服务费用。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5%预付款；中标供应商提交实施方案（2024年）及相关电子成果资料、图件、附表并经采购人确认后，采购人支付60%合同款；中标供应商提交根据适应性调整要求调整后的实施方案文本通过采购人验收后，采购人一次性支付剩余合同款。
3、项目实施要求：
（1）实施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中标供应商在职在岗员工，参与投标时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人员名册、人员在职在岗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扫描件（如：与投标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投标人为其缴纳的投标截止之日前半年内投标人任意1个月社保证明）；
（2）项目开展后若要更换实施人员的，必须书面征得采购人的同意，同时替换的人员资质不低于被替换的人员，替换人数不超过投入人员数量的20%。
（3）项目实施期间，采购人将现场核实实施人员身份，若发现与投标及报备时不一致的，采购人有权停止其服务并要求更换实施人员，若出现上诉问题累计达3次的，采购人有权向政府采购监督部门申请终止服务合同。
4、保密要求：中标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保密制度要求，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六、验收标准
    1.提供的服务内容与采购合同一致；项目完成经采购人确认后提交完善的成果验收文档。
2.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南宁市本级启用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南财采〔2024〕34号）以及《南宁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履约验收评价管理办法》（南财采[2019]217号）规定执行。

	其他说明
	一、进口产品说明
□本表的第  项服务所涉及的货物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品。其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本分标服务所涉及的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本分标服务不涉及货物。
二、投标要求
1.投标人认为有利于采购人的采购要求之外的优惠条款应单独列明。
2.投标人结合本项目服务需求及要求于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
3.投标人需投入具备专业能力的技术实施人员，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人员名单。
4.如有，请提供履约能力相关证明或业绩证明、奖项情况等。
三、其他事项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2.本项目合同文本中的条款如与项目需求不一致的，以采购文件项目需求表、中标供应商响应条款为准。
▲3.本项目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已在本招标文件第一章及本第二章列明，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4.投标人对本项目只能有一个报价，采购人不接受有选择的报价，否则投标无效。
5.合同延续年限、条件和方式：服务期满后，本项目不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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